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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“无废细胞”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宣传“生态松江”

无废化理念，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，根据上海市

松江区人民政府印发的《松江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》，

开展“无废细胞”创建活动，努力践行绿色生活生产方式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、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践行“绿

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城

市发展中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，全面提高松江区固体废物精

细化管理水平，建设人民向往的“科创、人文、生态”现代

化新松江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（二）工作原则

系统谋划、有序推进。建立职能分工明确、评价机制清

晰的管理体系，强化上层设计，统筹开展各领域无废细胞创

建行动，形成联动高效的推进机制。

广泛参与、群策群力。凝聚各方共识，强化要素集聚，

形成工作合力。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创建活动，形成全社

会户户知晓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。聚焦重点领域，充分考虑不同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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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、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，制定的创建标准重点明确、通俗

易懂，实施方案契合实际、便于实施。

鼓励创新、突出亮点。发挥科创策源高地优势，融入创

新思维，持续完善创建机制。深入挖掘自身亮点，创建一批

具有松江特色的“无废细胞”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

以“无废城市”理念为引领，推行固体废弃物源头减量，

引导公众在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等方面践行简约适度、绿色

低碳的生活、生产、消费方式，将“无废细胞”融入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中，营造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共建共享氛围，推动

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。到 2023 年底前初步建成 30

个示范性“无废细胞”，并逐步推广，到 2024 年底前建成至

少 90 个示范性“无废细胞”，到 2025 年底前建成至少 180

个示范性“无废细胞”。

二、实施计划

松江区“无废细胞”创建工作计划分为四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、形成草案（2023 年 1 月-3 月）

召开松江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大会，启动“无废细胞”

建设实施方案编制，形成方案草案。

第二阶段：征集意见、印发方案（2023 年 4 月-8 月上

旬）

开展部门意见征询，广泛收集公众意见，加强沟通交流，

充分调研讨论，正式出台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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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阶段：组织实施、有序推进（2023 年 8 月中旬-12

月）

各有关部门明确工作目标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根据具体建

设要求，针对有关要素选定细胞试点，组织实施。细胞建设

单位取得成效后，填报《松江区“无废细胞”评估申报表》，

向主管部门提交评估申请，通过初步评估后，由“无废城市”

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终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发

布、授牌认定“无废细胞”单位名单，并对创建工作进行总

结，推动各创建试点取得实效。至 2023 年底前初步建成 30

个示范性“无废细胞”。

第四阶段：巩固拓展、广泛推广（2024 年 1 月起）

各有关部门不断梳理无废细胞创建经验，在创建过程

中，总结细胞亮点，加强日常管理工作，逐步扩大推广范围，

动态调整指标赋分，探索细胞联动。到 2024 年底前建成至

少 90 个示范性“无废细胞”，到 2025 年底前力争建成至少

180 个示范性“无废细胞”，助力全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。

三、创建内容

（一）建设标准

“无废细胞”指开展固体废物源头减量、资源化利用和

无害化处置等工作绩效突出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各类组成单

元，是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倡导践行“无废”理念，促

进形成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、生产方式的重要载体。

本次创建类型主要包括工厂、园区、医院、乡村、景区、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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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、机关、社区、学校、高校、餐厅、商场、菜场、快递网

点、公园、农场和家庭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

单位自愿申报“无废细胞”，申报流程包括表格填报、

材料上报和自评打分等。

表格填报：提交《松江区“无废细胞”评估申报表》，

包括申报细胞类型、单位全称、详细地址、单位规模、负责

人和联系人情况、主要工作和自评结果等。

材料上报：申报单位承诺书、相关支撑材料等。

自评打分：根据各类细胞建设指标体系评估内容和要求

等，申报单位自评打分。

（三）受理评估

“无废细胞”建设包含初评和终评两部分。各类“无废

细胞”的初审部门负责受理申报单位材料并开展初步评估，

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最终评估。

初步评估：申报单位材料提交后，报送至初审部门，组

织初步审核和评估赋分。通过初步评估的，进入最终评估流

程。未通过的，评估申请退回，通知申报单位并说明原因。

最终评估：通过初步评估的，报送至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组织多部门联合复核和最终赋分。通

过最终评估的，进入认定公布流程；未通过的，评估申请退

回，通知申报单位和初审部门并说明原因。

（四）认定公布



5

通过最终评估的申报单位由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集中公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结果无异议的情况下，

确认通过“无废细胞”评估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发布“无废细胞”单位名单，并对其进行授牌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协调联动。各牵头负责部门在“无

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根据不同要素建

立工作专班，定期交流沟通、协商会商，强化组织协调，明

确责任分工，细化工作任务，加强横向、纵向协调联动，形

成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齐抓共管、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。

加强创建实施，强化综合评估。各单位根据实施方案制

定相应任务，强优势、补短板，充分调动各方力量，扎实推

进无废细胞创建工作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严格按照实施方案，评估申报对象，定期发布细胞名单，

开展无废细胞的跟踪评估。

加强政策宣传，强化资金保障。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

微信、短视频等媒体的传播力、引导力及影响力，大力宣传

建设“无废细胞”作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载体的重要意义，

增强全民共建、全民共享的创建氛围。在“无废城市”工作

预算中，安排相应经费，鼓励要素单位积极参与创建工作。

五、附则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。


